关于加强仰韶大道主城区段噪声污染防治的建议
黄涛
随着我市境内新310国道开通运营，老310国道不再承担国道功能，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已更名为仰韶大道。其中仰韶大道主城区段（老310国道交口道班至连霍高速三门峡西站口段），也就是群众俗称的“快速通道”，纳入三门峡城市道路管理。

仰韶大道转变为城市道路，相应配套的绿化生态景观得到提升完善，道路路面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提升。升级改造后的仰韶大道沿途绿意盎然，不仅成了城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而且有效调节着城市微生态，发挥着城市“绿肺”的功能。但仰韶大道主城区段的噪音扰民问题依然存在。例如，河堤北路滨河花城南门沿路不断有大货车通行，相关部门虽然在火车桥底路口已经设立大货车禁止通行的交通标识和电子摄像头，但实际管控效果较差，可以说是形同虚设。每天下午6点之后，一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持续不断会有大货车在此路段通行，造成通行路面尘土飞扬，影响了周边环境和沿途散步居民的健康，凌晨大货车轰隆隆的噪音污染已经对沿路居民的晚间睡眠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不仅该路段存在上述情况，仰韶大道主城区道路大多路段都或多或少存在噪声污染问题。

针对仰韶大道主城区段屡禁不止的噪音扰民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车辆源头管理，把好车辆的检验关。严格按照《汽车定量噪音限值》（GB16170-96）,《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噪音限值》（GB16169-96）进行车辆检测，对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不予通过审验。对擅自改装消音器和喇叭的行为，除要求撤除外，还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二、加强城市道路管理，减少车辆噪音发生源。全面加强城市道路秩序管理，进一步加大对路面秩序管控，科学组织道路交通，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提高道路通行能力，最大程度减少交通噪音发生源。 

三、进一步加大对仰韶大道主城区路段通行货车的管控力度。严查货车违法超速、闯红灯、不按道路标志标线行驶、违规鸣笛等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严格通行证发放，通过控制入市货车数量、严格货车入市时间、路线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货车入市对中心城区的影响；通过监控抓拍，严查货车闯禁行等交通违法行为。
